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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交通与测绘工程_学院 2023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调剂考生 

复试工作实施细则  

根据教育部《2023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教学函〔2022〕3

号）、《2023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考生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基本要求》（以

下简称“复试基本要求”）、《关于做好 2023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复试录取工作的通知》

（教学司〔2023〕3 号）、辽宁省招考委《关于做好辽宁省 2023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

复试录取工作的通知》（辽招考委字〔2023〕6 号）及《沈阳建筑大学 2023 年硕士

研究生招生复试工作管理办法》及学校《关于做好 2023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复试

录取工作的通知》（研招通字〔2023〕2 号）文件要求，为切实做好我院 2023 年硕

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复试工作，制定本细则。 

一、接收调剂考生条件及人数 

学科（类别）领域 

代码及名称 

学习 

形式 

拟接收调

剂考生数 

拟发送复 

试通知数 

接收调剂考生 

条件 

调剂考生进

入复试遴选

规则 

081406 桥梁与隧道工程 全日制 8 16 

1. 初试成绩达到

2023 年全国硕士

研究生招生考试

考生进入复试的

初试成绩基本要

求（A 类考生）。 

2.只接收本科毕业

专业为土木类、测

绘类、交通类、材

料类、信息类等相

关专业毕业的考

生。 

3.专业型硕士学位

考生选择调剂志

愿时只能选择专

业型硕士或学术

型硕士一种类型

填写，不能同时选

择。 

1.学术学位专

业优先按初试

总成绩遴选初

试统考科目相

同考生，然后

按初试总成绩

遴 选 其 他 考

生。 

2.专业学位专

业按照初试总

成 绩 遴 选 考

生。 

3.总成绩相同 

者，数学与英 

语之和高者优 

先；数学与英 

语成绩之和相 

同时，数学成 

绩高者优先。 

081600 测绘科学与技术 全日制 8 16 

082301 道路与铁道工程 全日制 4 12 

082302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全日制 2 6 

082303 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 全日制 4 12 

085901 
土木工程 

（桥梁与隧道工程） 

全日制 12 24 

非全 

日制 
1 3 

085704 测绘工程 

全日制 19 38 

非全 

日制 
1 3 

086102 

道路交通运输 

（道路与铁道工程） 
全日制 11 22 

道路交通运输 

（道路与铁道工程、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

制、交通运输规划与

管理） 

非全 

日制 
1 3 

注：调剂考生遴选原则为 2023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调剂服务系统开通后 12 小时截止，从国家

调剂系统报名考生按学术型和专业型初试分数分别遴选。 

二、复试差额比例 

学院各学科（领域）复试差额比例不低于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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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复试形式 

研究生招生考试采取现场复试形式。 

四、复试科目选择 

复试专业课科目按照沈阳建筑大学“2023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规定进

行，所选复试科目应与初试科目不同，采取考试考核方式进行。 

五、资格审查 

审查材料：包括复试考生的初试准考证、身份证、学历学位证书、学历学籍核

验结果、学生证等报名材料原件及考生资格。 

审查方式：线上审查，请考生把资格材料汇总压缩包，以“姓名-专业-审查材料”

命名后发送到邮箱 2110813071@qq.com。 

六、复试日程安排 

日期 时  间 工作内容 地  点 

4 月 8 日      

（周六） 

9:00-15:00 
组织复试考生报到，发放准考证和复试考核表， 

答辩组及答辩顺序抽签 
丙 3-402A 

16:00-18:00 
专业能力考核（笔试） 

（开考后 30 分钟到达考场的考生不得考试）   
见准考证 

4 月 9 日        

（周日） 

9:00-17:00 综合素质考核及外语听说能力测试 考核前公布 

14:00-16:00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 2 门专业课综合素质考核 考核前公布 

17:30-19:00 
汇总复试考生综合素质考核成绩 

复核、计算各学科领域考生复试成绩和加权成绩 
丙 2-311 

19:00-23:00 

按照录取原则，提出拟录取建议名单并报研究生学院 丙 2-311 

组织拟录取调剂考生在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调剂 

系统中完成拟录取确认操作 
丙 2-311 

经审批合格后，公开公示学院拟录取名单  

4 月 9 日-4 月 18 日 公示拟录取考生名单 学院网站 

注：根据实际情况，以上时间安排如有变化另行通知。 

七、复试内容 

（一）专业能力考核 

采取专业课笔试形式，具体考试科目详见“2023年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 

所选复试科目应与初试科目不同。主要考核考生对本学科领域理论知识和应用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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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程度，利用所学理论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对本学科发展动态的了解

以及在本学科领域发展的潜力。考试时间 120 分钟，满分 100 分。 

（二）综合素质考核 

复试考核采取三盲方式，即复试小组的教师组成在复试考核前抽签产生，复试

组对应的考生组抽签确定，复试前抽签产生复试顺序号，考生现场抽取复试考题。 

采用面试问答形式进行，考生从题库中随机抽取 5 道问题并回答其中 3 道，

复试小组成员根据考生作答情况提问相关专业问题。主要考核考生基础知识及基本

理论，专业基本知识；对本学科专业前沿知识、研究动态的了解情况；本学科领域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素质和能力；学科领域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等；思想政治素

质、道德品质和诚信评判。每位考生考核时间不少于 20 分钟，满分 100 分。采取

复试小组成员给出分数后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取平均值作为评定成绩。 

（三）外语听说能力测试 

由外语听说能力测试小组统一负责组织实施，与综合素质考核同步进行，重点

考核考生运用外语知识与技能进行听说交流的能力。包括考生简单自我介绍或与复

试老师面对面专业交流、专业词汇翻译或专业外语句子翻译（从题库中随机抽取 3

道问题，选答 2 道）。时间不少于 5 分钟，满分 100 分。采取 2 位外语考核老师给

出分数的平均值作为评定成绩。 

（四）同等学力考试加试 

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详见“2023 年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采取考试考核

方式，主要考察学生在本专业实际应用能力和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能力。满分 100 

分。采取复试小组成员给出分数后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取平均值作为

评定成绩。 

八、成绩确定方法 

（一）复试总成绩确定方法 

考生复试总成绩满分为 100 分，其中复试各项成绩均作四舍五入处理，保留到

小数点后一位。计算公式为： 

复试总成绩=专业能力考核×50%+综合素质考核×40%+外语听说能力测试×10% 

（二）加权总成绩确定方法 

入学考试加权总成绩满分为 100 分，计算公式为： 

入学考试加权总成绩=初试总成绩×0.2×60%+复试总成绩×40%。 

八、拟录取原则 

（一）录取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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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考生初试成绩达到“2023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成绩基本要求（A

类考生）”，按照考生入学考试加权总成绩由高到低依次录取。加权总成绩相同者，

数学与英语之和高者优先；数学与英语成绩之和相同时，数学成绩高者优先。 

2. 考生需在录取结果出来后 2 小时内确认，按照规定时间没有确认的，视为考

生主动放弃录取资格，学院按规定录取原则递补录取。 

3. 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仅招收定向就业考生。 

（二）不予录取原则 

1. 复试总成绩低于 60 分或复试内容中专业能力考核、综合素质考核、外语听

说能力测试成绩任一项低于 60 分，均视为复试不合格，不予录取。 

2.同等学力考生加试科目成绩与跨专业考生加试科目成绩不计入复试总成绩，但

其中任何一门考试成绩低于 60 分的视为复试不合格，不予录取。 

3.思想政治素质和品德考核不作量化计入总成绩，但考核结果不合格者不予录

取。 

（三）其他事项说明  

1.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082302）或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082303）考生人数

不足时，名额可互相调整。 

2. 非全日制研究生接收调剂考生数根据实际情况可不受学科限制。 

3. 本年复试采用分阶段方式进行，第一阶段完成后，有剩余名额再进行下一阶

段的复试。 

4. 本细则未尽事宜，由交通与测绘工程学院 2023 年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

共同研究决定。 

九、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鲁老师：024-24694692      杨老师：024-24694360   

群名称：研究生调剂群     QQ 群号：576244864 

监督举报电话：024-24694991 

 

 

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签字： 

                      2023 年 4 月 2 日 


